
  

在 2 0 0 3 至 0 4 年 度，當 局 制 定 了 以 下 幾 項 與 本 局 執 行 的 稅 務 工 作

有 關 的 法 例 。  

《 2 0 0 3 年 印 花 稅 （ 修 訂 ） 條 例 》 （ 2 0 0 3 年 第 2 1 號 ）  

本 條 例 引 入 藉 發 出 印 花 證 明 書 為 文 書 加 蓋 印 花 的 交 替 性 方 法 提

供 法 律 依 據 。 此 條 例 將 自 2 0 0 4 年 8 月 2 日 起 生 效 。  

《 2 0 0 3 年 收 入 （ 第 2 號 ） 條 例 》 （ 2 0 0 3 年 第 2 4 號 ）  

本 條 例 是 為 施 行 2 0 0 3 至 0 4 年 度 政 府 財 政 預 算 案 中 的 下 列

建 議 ： －  

薪 俸 稅  

1 .  修 訂 因 受 僱 工 作 而 獲 得 的 入 息 的 定 義 ， 取 消 旅 遊 費 用 方 面 的

稅 務 寬 免 ；  

2 .  把 給 予 政 府 認 可 團 體 的 慈 善 捐 款 免 稅 上 限 ， 由 應 課 稅 入 息 的

1 0 % 提 高 至 2 5 % ；  

3 .  在 2 0 0 3 至 0 4 及 2 0 0 4 至 0 5 課 稅 年 度 分 兩 期 把 邊 際 稅 率 的 結

構 回 復 至 1 9 9 8 至 9 9 年 度 稅 項 減 免 前 的 水 平 ： 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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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同 步 調 低 個 人 免 稅 額 並 提 高 第 三 名 至 第 九 名 子 女 免 稅 額 ： －

 
 
 
 
 
 
 
 
 
 
5 . 同 樣 分 兩 期 把 標 準 稅 率 由 1 5 % 調 高 至 2 0 0 3 至 0 4 課 稅 年 度 的

1 5 . 5 % 及 2 0 0 4 至 0 5 課 稅 年 度 的 1 6 % ；
 

利 得 稅  

6 .  把 法 團 業 務 利 得 稅 稅 率 由 1 6 % 調 高 至 1 7 . 5 % ， 在 2 0 0 3 至 0 4 課

稅 年 度 起 實 施 ；  

7 .  把 非 法 團 業 務 利 得 稅 稅 率 由 1 5 % 調 高 至 1 6 % ， 分 兩 期 實 施 ， 與

薪 俸 稅 標 準 稅 率 的 調 整 一 致 ；  

8 .  把 給 予 政 府 認 可 團 體 的 慈 善 捐 款 免 稅 上 限 ， 由 應 評 稅 利 潤 的

1 0 % 提 高 至 2 5 % ， 與 薪 俸 稅 等 同 ；  

9 .  把 在 香 港 賺 取 的 某 些 費 用（ 例 如 版 權 費 ）須 視 作 應 評 稅 利 潤 的

比 率 由 1 0 % 調 高 至 3 0 % ； 及  
 

物 業 稅  

1 0 . 把 物 業 稅 稅 率 由 1 5 % 調 高 至 1 6 %， 分 兩 年 實 施 ， 與 薪 俸 稅 標 準

稅 率 的 調 整 一 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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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 0 0 3 年 博 彩 稅 （ 修 訂 ） 條 例 》 （ 2 0 0 3 年 第 2 9 號 ）  

本 條 例 賦 權 民 政 事 務 局 局 長 批 准 足 球 比 賽 投 注 ， 並 就 足 球 比 賽 投

注 徵 收 足 球 博 彩 稅 。

《 2 0 0 3 年 收 入 （ 第 3 號 ） 條 例 》 （ 2 0 0 3 年 第 3 4 號 ）  

本 條 例 是 為 施 行 2 0 0 3 至 0 4 年 度 政 府 財 政 預 算 案 中 的 下 列

建 議 ： －

利 得 稅  

1 . 來 自 到 期 期 間 少 於 7 年 但 不 少 於 3 年 的 債 務 票 據 的 利 潤，只 須

按 適 用 的 稅 率 的 一 半 徵 收 利 得 稅 ； 而 來 自 到 期 期 間 不 少 於 7

年 的 債 務 票 據 的 利 潤 則 獲 豁 免 繳 付 利 得 稅 。

 

印 花 稅  

2 . 自 2 0 0 3 年 1 1 月 1 4 日 起 ， 單 位 信 託 計 劃 下 間 接 分 配 及 贖 回 單

位 時 ， 可 獲 豁 免 繳 交 5 元 定 額 印 花 稅 。

 

《 稅 款 豁 免 （ 2 0 0 1 課 稅 年 度 ） 令 》 （ 2 0 0 3 年 第 1 3 3 號 法 律

公 告 ）  

本 命 令 旨 在 豁 免 繳 付 2 0 0 1 至 0 2 課 稅 年 度 應 徵 收 的 薪 俸 稅 及 按 個

人 入 息 課 稅 辦 法 評 定 的 稅 項 款 額 的 5 0 % ， 每 宗 個 案 以 3 , 0 0 0 元 為

上 限 。

《 博 彩 稅 條 例 》 （ 2 0 0 3 年 第 1 5 2 及 1 5 3 號 法 律 公 告 ）  

公 告 指 示 自 2 0 0 3 年 8 月 1 日 起 ， 賽 馬 特 別 彩 池 博 彩 稅 率 由 1 9 % 調

高 至 2 0 % 。 同 時 ， 特 別 彩 池 彩 金 的 百 分 率 由 7 6 % 調 低 至 7 5 % 。

《 稅 務 條 例 第 4 9 條 安 排 指 明 （ 雙 重 課 稅 ） 令 》

 
 
 
 

訂 立 儲 稅 券 利 率 的 法 律 公 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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